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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旅行附加银行卡、支票盗抢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须附加于各种旅行类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保险合同”）。
主保险合同所附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凡与本附加保险合同相关者，均
为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构成部分。凡涉及本附加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若主保险合同与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条款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条款为准。本附加
保险合同未尽事宜，以主保险合同的条款规定为准。

保险责任

第二条  本附加险保险期间内，若被保险人携带的银行卡、支票在旅行期间丢失、遭盗窃、
抢劫、抢夺，且因此有非授权人在下列情形中使用被保险人银行卡或支票的，对于被保险人因此
而遭受的直接损失，保险人按保险单载明的免赔额和赔付比例赔偿银行卡支票盗抢保险金 ，
且以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为限。

（一）使用银行卡或支票在银行柜台提现或转账；

（二）使用银行卡在自动柜员机提现或转账；

（三）使用银行卡进行消费，包括但不限于网上购物。

被保险人应当在发现银行卡或支票丢失、盗窃、抢劫和抢夺后二十四小时内做挂失或冻结处
理。对于因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述义务引起或扩大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责任免除

第三条  下列期间发生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被保险人将银行卡委托他人使用期间；

（二）银行卡在发行机构、制造商、信差或邮政保管期间或在上述各方间传递期间。

第四条  因下列原因直接或间接地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银行卡、支票被被保险人家庭成员、家庭雇佣人员、暂居人员盗窃、抢劫或抢
夺；

（二）任何发行机构的高级职员、董事或雇员，或任何授权、批准、管理或参与发行
机构交易的机构或任何银行卡服务公司或其雇员的不诚实、欺诈或犯罪行为或放任行为；



（三）硬件故障、软件故障或数据错误，包括但不限于自动柜员机（ATM）故障；

（四）被他人诈骗；

（五）银行卡被复制；

（六）通过网上银行转账或支付；

（七）被保险人未遵守银行卡条例。

第五条  对于下列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非被保险人名下的任何银行卡的资金损失；

（二）通过任何途径已经追回的资金损失；

（三）与诉讼有关的任何费用；

（四）任何原因不明的损失。

保险金额和免赔额

第六条  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第七条  被保险人应自行承担保险单载明的免赔额范围内的损失。

赔偿处理

第八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立即向当地公安部门如实报案，并同时通知保
险人。

第九条 被保险人索赔时，应当向保险人提供以下材料：

（一）保险单、被保险人身份证明、索赔申请；

（二）公安机关出具的立案证明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三）发行机构出具的载有因丢失、盗窃、抢劫和抢夺发生的银行卡或支票提款或刷卡记录
的对账单；

（四）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其他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
料。

第十条 保险人赔偿后，公安机关追回的被保险人账户内的资金损失归保险人所有，
但不得超过保险人的赔偿金额。

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本附加保险合同即行终止：



（一）主保险合同终止；

（二）投保人解除本附加保险合同。

释义

第十二条 

【银行卡】包括储蓄卡和信用卡。


